
中共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

学生党支部推选党员发展对象工作细则

（2026 年修订）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相

关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院党的发展对象推选工作，确保

新党员发展质量，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推选对象

1.经过党组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的入党积极分子。

2.成为积极分子以来未受过纪律处分（含通报批评）。

二、推选条件

按照政治思想、团内推优、学习成绩、综合素质四个方面表现量

化计分排名，党支部根据学校党委组织部划拨的发展名额进行分配，

以 1:2 的比例选取发展对象候选人进入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名单。党支

部委员会讨论发展对象最终推荐名单时，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在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基础上，综合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各方面表现。

在特殊时期或重大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者优先推荐，无需满足本细则

所列推选条件。发展对象推选基本条件由四个部分构成：政治思想占

比 30%，团内推优占比 20%，学习成绩占比 25%，综合素质占比 25%。

1.政治思想（30%）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政治立场坚定，入党愿望强烈，

入党动机端正，充分领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政治思想以积极主动向培养人汇报思想，按期提交思想汇报情况

为主要参考。此项总分按 100 分计，思想汇报 60分，培养人意见 40



分。思想汇报一般采用信笺纸按格式手写，自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起每

一季度递交一篇思想汇报，近一年内思想汇报每篇计 15 分（列为积

极分子 1 年以上时段思想汇报少一篇扣 5 分）。入党培养人评价将作

为重要推选依据之一，培养人意见折算计分：优秀 40分、良好 32 分、

合格 24 分、不合格 0分。

踊跃参与团内活动和党支部活动，既定活动请假者扣 1 分，迟到

者扣 5 分，无故缺席者扣 10分，扣完为止；临时活动主动参加者每

次加 5 分。一年内提交思想汇报少于 2篇不予推优。

2.团内推优（20%）

推荐对象为在校 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优秀团员，承认党

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

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优先由团组织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则上，经过 1 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参加党校、团校举办的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含线上线

下）等培训合格，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均可参加团内推

优。每次“推优”有效期 2年，可重复参加“推优”，以最新“推优”

结果计分。

团内推优满分按 100 分计。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团员的

半数以上的候选人，按排名计分：1-2 名，计 100 分，3-5 名，计 95

分，6-10 名，计 90 分，10 名之后计 80 分。

3.学习成绩（25%）

（1）学习成绩计分直接以上一年度教务系统导出成绩平均分

*25%计入总分。

（2）上一年度专业学习成绩无不及格现象（成绩排名进入前 50%

且补考及格课程不超过 1门者，可参与推优，成绩按期末考实际得分

计算）。

4.综合素质（25%）



综合素质满分 100 分，超出按满分计。

（1）上一学年综合测评进入班级前 50%加 10 分，前 30%加 15 分，

前 10%加 20 分；原则上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后 50%以内者不予推优。

（2）上一年担任学生干部按主席团成员、部长（副部长、班长、

团支书）、干事（班委其他成员）计 20分、15 分、10 分，寝室长加

5分。

（3）入校以来获得国家奖学金加 30 分，国家励志奖学金加 15

分，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10 分、二等奖 8 分，三等奖 5 分（可重

复计分）。

（4）入校以来受学校通报表扬一次加 30分，受学院通报表扬一

次加 10分。

（5）入校以来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优秀社团干部、

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个人奖项，校级加 10 分，院级加 5 分（可重

复计分）。

（6）入校以来参加学科竞赛、文体竞赛等获奖校级一等奖 20分、

二等奖 15分，三等奖 10分，优胜奖 5分，省级及以上各上浮 50%。

团队项目参与者减半计分。

（7）入校以来独立主持课题者，省级及以上、校级分别加 40分、

20 分。参与者加 5 分。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省级刊物加 20分，

北大核心期刊加 30分，CSSCI 加 50 分；其他作者分别加 5分、10 分、

20 分。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成果转化者，加 10分。

（8）入校以来参加挑战杯、社会实践等团体活动获奖，负责人

计分按校级一等奖 15分、二等奖 12分，三等奖 8 分，优胜奖 5 分，

省级及以上各上浮 50%。团队项目参与者减半计分。

（9）入校以来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获得表彰

或证书（如社会实践优秀个人、优秀工作者、志愿服务单项活动证明、

献血证等），国家级计 20 分，省级计 15 分，校级计 10 分，院级 5



分；入校以来参加院级以上青协认定的志愿服务活动根据服务时长，

20-40 小时加 5分，41-60 小时加 10 分，60 小时以上加 15分（主要

依据志愿汇数据；学院认可的志愿服务时长则由院青协提供记录）。

（10）已经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四级加 15分，六级加 20分；

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加 20分。

（11）其他未尽奖励荣誉由学院学工办参照上述条款酌情认定。

三、推选程序

1.各团支部召开团支部大会进行团内“推优”。

2.团支部、班委做好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成绩、奖项登记等各项

计分及相应证明材料，汇总上交党支部审核。

3.党支部委员会审阅入党积极分子档案材料，统计积极分子提交

思想汇报情况。

4.党支部委员会成立考察组，每小组由两名以上支部成员或正式

党员担任，征求培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参加学生党员发展对象谈

话人数不得少于 10人）。

5.支委会讨论通过。支委会在听取考察小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讨论，形成统一意见，明确发展对象人选，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列为

发展对象。

四、工作要求

1.各党支部和班级团支部要充分认识发展对象推选工作的重要

性，认真组织和开展好推选工作。

2.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解释权归人文学院党委。如以

往规定与之冲突，以本细则为准。

中国共产党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20 日


